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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34       证券简称：实达集团     编号：第 2015－046 号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下属间接控股子公司长春嘉盛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为长春融创置地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被担保人名称：长春融创置地有限公司 

2、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 1.16 亿元

人民币，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 

3、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4、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0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4 年 1 月 3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下属控

股子公司长春融创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融创”）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资产”）融资 1.67 亿元人民币，融资

期限 2 年，长春融创以其名下土地证号为长国用（2009）第 090027775 号的 42,482

㎡土地使用权以及其地上在建工程进行抵押担保。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昂展置业有

限公司为本次融资提供连带保证。该融资截止目前的余额为 1.16 亿元。 

现根据项目开发和办理预售许可手续需要并与华融资产协商，拟由长春融创

的下属控股子公司长春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春嘉盛”）以所持

部分土地使用权对上述抵押进行置换。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长春

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长春融创置地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

间接控股子公司长春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为长春融创置地有限公司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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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的 1.16 亿元融资提供抵押担保，以置

换长春融创置地有限公司原有抵押物。本次抵押资产为长春嘉盛持有的净月上城

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证号：长国用（2010）第 081004009 号 21,104 平方米，

长国用（2010）第 081004007 号 16,912 平方米，及长国用（2014）第 081000061

号 142,194 平方米；担保期限：至 2016 年 1 月该笔融资到期止。根据有关规定，

该项议案须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方情况简介 

长春融创置地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12 月 15 日；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

注册类型为有限责任；法定代表人为王扬；注册地址为长春市高新区硅谷大街

1877 号融创上城一期商业 D；经营范围为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房屋买卖、

租赁居间代理，物业服务，建筑装饰工程施工，首饰零售，纺织品、服装、文化、

体育用品及器材、汽车、摩托车及零配件经销。长春融创目前正在进行“融创·上

城”三期国际商业广场项目的开发建设，项目位于长春市高新区，占地面积 42,482

平米，规划总建筑面积 63,295.51 平米。项目于 2015 年 2 月获得项目地下、地上

部分的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地下部分的施工许可证，地上部分施工许可正在办理。

长春融创股东情况和财务情况如下： 

1、股东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份比例 

北京昂展置业有限公司 8,760 29.2% 

福建实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8,250 27.5%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050 23.5% 

北京中兴鸿基科技有限公司 5,940 19.8% 

合计 30,000 100% 

2、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4 月 30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50,719.60 93,390.51 

负债总额 152,065.88 66,2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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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银行贷款总额 57,800.00 16,700.00 

  流动负债总额 148,373.31 49,536.52 

净资产 -1,346.28 27,153.99 

项目 2015 年 1-4 月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3,179.63 508.58 

净利润 -2,253.04 -3,535.34 

 

三、对外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长春嘉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被担保方：长春融创置地有限公司； 

3、担保金额：1.16 亿元人民币； 

4、担保方式：抵押担保，抵押资产为长春嘉盛持有的净月上城土地使用权，

土地使用权证号：长国用（2010）第 081004009 号 21,104 平方米，长国用（2010）

第 081004007 号 16,912 平方米，及长国用（2014）第 081000061 号 142,194 平方

米，公司控股股东北京昂展置业有限公司仍为本次融资提供连带保证； 

5、担保期限：至 2016 年 1 月该笔融资到期止。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长春嘉盛向长春融创提供担保，替换现有担保物，有利

于长春融创尽快办理项目预售手续；长春融创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各方面运

作正常，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长春嘉盛作为长春融创的控股子公司，以所持相

关土地使用权为长春融创提供抵押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产生不

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根据有关规定，该项议案须报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雷波涛、叶明珠、陈国宏三位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经

认真阅读有关资料，长春嘉盛向长春融创提供担保，替换现有担保物，有利于长

春融创尽快办理项目预售手续；长春融创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各方面运作正

常，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长春嘉盛作为长春融创的控股子公司，以所持相关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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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权为长春融创提供抵押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

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同

意公司将该项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雷波涛、叶明珠、陈国宏三位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经认真

阅读有关资料，长春嘉盛向长春融创提供担保，替换现有担保物，有利于长春融

创尽快办理项目预售手续；长春融创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各方面运作正常，

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长春嘉盛作为长春融创的控股子公司，以所持相关土地使

用权为长春融创提供抵押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总额及逾期担保额 

截至 2015 年 8 月 21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1,513.33 万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8.28%，其中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 5,013.33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2.80%，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该项担保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对该项担保的独立意见 

4、被担保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5、被担保公司 2014 年度和 2015 年 4 月份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福建实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8 月 21 日 


